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
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內幕消息 

 
麗珠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Livzon Pharmaceutical Group Inc.* （「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董事會（「董事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2)

條及第 13.10B 條以及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 部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條

文）刊發本公告。 

 

於 2018 年 1 月 24 日，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發出的《關於對麗珠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

關注函》（公司部關注函[2018]第 18 號]）（「關注函」），本公司已向深圳證券交易所提交對關注函的回

復（「回復」），並於 2018 年 1 月 26 日在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刊發有關回復的公告（「回

復公告」）。下文為回復公告原文。 

 

  承董事會命 

 麗珠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Livzon Pharmaceutical Group Inc.* 

公司秘書 

 楊亮 

中國，珠海 

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陶德勝先生（副董事長兼總裁）、傅道田先生（副總裁）及徐國祥先
生（副總裁）；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朱保國先生（董事長）及邱慶豐先生；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徐焱軍先生、郭國慶先生、王小軍先生、鄭志華先生及謝耘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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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13、01513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18-010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丽珠集团”）于 2018 年 1 月 24 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

关注函[2018]第 18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针对关注函所提问题，公司进行了认真核查，

现将有关详情公告如下： 

问题一：“公司前三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与本次提议的分配预案的具体对比情况，包括但

不限于分配基数、分配比例、分配总额，母公司当年实现的净利及当年分配的利润占当年净

利润的比例、期末账面现金和累计未分配利润的历年对比情况。” 

答复：公司前三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与本次提议的分配预案的对比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分配基数（股） 553,231,369 425,562,592 396,889,547 304,382,252 

分配比例 每 10 股派现金 20 元 每 10 股派现金 5 元 每 10 股派现金 5 元 每 10 股派现金 1 元 

分配总额 110,646.27 21,278.13 19,844.48 3,043.82 

母公司净利润 384,832.61 40,644.61 33,138.07 12,275.54 

分配总额占母公司

当年净利润比例 
28.75% 52.35% 59.88% 24.80% 

期末账面现金 649,460.51 160,648.57 69,415.66 61,163.91 

累计未分配利润 416,408.35 91,337.13 74,588.58 47,808.14 

注：上述 2017 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公司初步测算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问题二：“公司股东提议今年显著提高利润分配比例所依据的财务数据基础，是否与公司

主营业务的对比增长情况相匹配，结合现阶段财务数据及本次利润分配提议说明公司是否具

备本次利润的分配条件。” 

答复：经公司初步测算，2017 年度丽珠集团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384,832.61 万元，截止

2017 年末累计未分配利润 416,408.35 万元，母公司账面现金 649,460.51 万元，资本公积金余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 

 

额为 183,679.83 万元，本次控股股东提议的利润分配总额占母公司当年净利润比例为 28.75%，

公司资金充裕，现金流状况良好，已具备按控股股东提议的利润分配预案实施分配的基础。 

问题三：“2017 年 7 月 17 日，你公司子公司股权转让已完成，但却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授予的限售股份 46.12 万股完成上市流通后提议本次分红。请你公司说明在此期间的

重大股权、资产投资情况和现金理财等财务投资情况，以及公司股东在此时点提议高分红的

合理性，是否存在利用信息披露配合前述股东减持股份的情形。” 

答复：经公司认真核查，在此期间不存在重大股权投资、资产投资情况以及现金理财等

财务投资情况。本次控股股东健康元是基于《公司章程》赋予的股东权利，并依据《公司法》、

《企业会计准则》、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在充分考虑了丽珠集团年度经营业绩成果及股东回报的基础上，向公司提出了 2017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且健康元在提出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的同时已向公司承

诺其及其一致行动人自上述提议披露之日起六个月内，无减持其所持公司 A 股及 H 股股份的

计划；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2 日完成解除限售的 46.12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激励对象无公司

董事及高管人员，且与健康元无任何关联关系，因此健康元提议本次分红具备合法性、合规

性，不存在利用信息披露配合股东减持股份的情形。 

问题四：“公司近期是否存在可能影响本次现金分红成功实施的大额投资、大额现金支付

及其他现金支出安排等。如是，说明若上述利润分配方案经审议通过，公司在资金调配方面

是否存在困难，是否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答复：经核查，公司近期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现金分红成功实施的大额投资、大额现金

支付及其他现金支出等安排。公司于 2017 年通过处置子公司股权，获得了高额的非经常性收

益，经测算，2017 年 12 月 31 日末，母公司账面现金为 649,460.51 万元，资金储备充裕，现

金流状况良好，上述利润分配方案经审议通过并实施完成后，公司未来整体营运现金流仍然

能够保持强健，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问题五：“公司股东是否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议利润分配方案，承诺投赞成票的董事是

否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比例等事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是

否勤勉尽责，是否存在明显不合理或相关股东干预公司决策等情形。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对上

述事项发表明确意见。” 



4 

 

答复：本次分配预案的提议人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议本利润分配方案。承诺

投赞成票的董事已认真研究并论证了公司上述现金分红的时机、分红条件及分红比例等事宜，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在上述分配预案披露前，严格控制内幕信息

知情人的范围，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不存在明

显不合理或相关股东干预公司决策等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股东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议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且承诺自上述提议披露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丽珠集团 A 股及

H 股股份。承诺投赞成票的公司董事勤勉尽责，对上述分配预案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论证，具

体的利润分配预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不存在明显不合理或相

关股东干预公司决策等情形。 

问题六：“自查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信息，是否存在同时策划其他重大事项的情形，

并函询公司 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明确本次利润分配提案披露后六个月内

是否存在减持计划。” 

答复：经公司自查，不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信息，不存在同时策划其他重大事项的情

形。经公司确认，公司 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无在本次利润分配提案披露

后六个月实施减持的计划。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 月 26 日 

 


